
附件 

 

山东省建筑业劳务用工制度改革试行方案 

 

为推进建筑业劳务用工制度改革，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7〕19号文件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

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7〕57号）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关于批准山东省建筑业改革发展综合试点方案的函》（建办

市函〔2017〕798号），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

落实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

化建筑业劳务用工组织模式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建立更加规范、更有活力的建筑业劳务市场；深化

建筑工人权益保障机制改革，促进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

型，构建更加和谐、更加明晰的建筑业劳务用工关系；深化建

筑工人教育培训和考核鉴定制度改革，弘扬“齐鲁工匠”精神，

培育一支更懂技术、更高素质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建筑

业产业工人队伍。 

二、改革内容 

（一）取消劳务企业资质及其安全生产许可证要求。在全



省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中，一律取消对劳务企业的资质

及其安全生产许可证要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再将

建筑劳务企业的资质及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列入建筑市场监管事

项。 

（二）暂时保留劳务企业资质及其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

鉴于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取消建筑劳务企业资质，为便于省内

劳务企业出省承揽业务，我省仍然暂时保留建筑业劳务企业资

质及其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已经取得以及拟申请建筑劳务企

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继续按现行有关管理规定、标准

和程序办理许可事项。各市、县（市、区）不得以省内取消劳

务资质要求为由，停止受理劳务资质许可和安全生产许可证许

可。 

（三）发展以作业为主的专业企业。通过引导现有劳务企

业转型、鼓励专业承包企业做专做精、支持具有一定管理能力

的班组长组建小微企业或注册个体工商户，推动发展一批防水

工、砌筑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架子工、手工木工和装配式

建筑施工等职业（工种）作业为主的专业企业。以专业作业企

业作为建筑工人的主要载体，逐步实现建筑工人公司化、专业

化管理。专业作业企业取得工商登记后，可持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到当地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送其所从事的主要

工种、联系人等基本信息；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将报送信息



在本部门网站公开发布。 

    （四）采取多种灵活建筑劳务用工方式。赋予建筑业企业

更多用工选择权，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

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自主选择具备相应作业能力和从业

资格的劳务队伍或建筑工人，既可以与劳务企业、专业作业企

业签订劳务合同，也可以直接与劳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立

劳动关系。赋予建筑工人更多务工自主权，建筑工人自主选择

用工企业，既可以与劳务企业、专业作业企业签订劳动合同，

也可以直接与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签订劳

动合同。引导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保有一定数量的与其

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骨干技术工人队伍。 

    （五）明晰“三方”用工关系。按照“总承包负总责”“谁用工

谁负责”的原则，总承包企业（包括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和

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下同）对所承包

项目的建筑作业活动负总责，并依法承担全部用工责任；直接

与建筑工人确立劳动关系的企业（包括总承包企业、建筑劳务、

专业作业企业，下同）对本企业的用工行为负直接责任。总承

包企业对建筑工人工资支付情况负监督责任，对直接与建筑工

人确立劳动关系的企业未按月足额支付工资行为负连带责任。 

（六）保护建筑工人合法权益。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

严格实行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健全工资支付保障制



度，落实企业工资支付责任，依法按月足额发放建筑工人工资。

建立健全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登记身份信息、培训情

况、职业技能、从业记录、信用信息等事项，发布建筑用工和

求职信息，逐步实现全省互联互通。积极改善建筑工人生产生

活条件，全面落实施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管理责任，严格执行

作业安全劳动保护和职业健康各项规定，严厉查处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问题，加快推进危险岗位“机械化换人、

自动化减人”，提升工地宿舍和工地食堂设置保障水平。保障建

筑工人的休息休假、民主管理、劳保福利、社会保险、职称评

定、文化生活等合法权益。将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的建筑工

人纳入保障对象，促进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推动建

筑业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城镇化政策。 

    （七）完善建筑工人培训考核鉴定制度。落实企业培训主

体责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建筑工人职业培训制度，采取工学

结合、校企合作、师傅带徒弟等方式，对自有工人进行职业技

能培训。推广体验式教育基地建设，确保上岗前掌握应知应会

技能，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发网上学习培训系统。完善建筑工

人职业技能鉴定制度，发展一批建筑工人技能鉴定机构，开展

建筑工人技能评价工作。通过制定施工现场技术工人基本配备

标准、发布各个技能等级和工种的人工成本信息等方式，引导

企业将工资分配向关键技术技能岗位倾斜，调动建筑工人参与



培训的积极性。到2020年培育100万名职业化产业工人，中级工

以上的建筑工人占比达到25%。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

重视建筑业用工制度改革工作，明确分管领导和负责人员，并

按照本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精心组织

实施，确保改革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请各市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于12月30日前将分管领导和负责人员名单报送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 

（二）加大政策扶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

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作，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专业作

业企业纳入当地“小微企业”管理，享受优惠发展政策；加强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的沟通，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对

建筑工人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 

（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

完善建筑用工违法违规查处机制，加大检查督查力度，严肃查

处不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不执行实名制管理、拖欠建筑工人工

资和在培训考核鉴定中弄虚作假的企业、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员，

并记入诚信记录，实施信用惩戒。 

（四）总结反馈工作经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

对建筑业用工制度改革工作进行跟踪调研、定期评估，及时总



结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并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自2018年起

请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每季度末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书

面报送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本方案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 

 


